
2025年三季度新增住房保障对象公示

根据《宁乡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宁政发〔2013〕32号）文件精神，下列申报对象经户口所在地乡镇（社区）受理、初审、住保中心复核、部门联审，拟为住房保障轮候对象，予以发放住房租赁补贴，现将名单公示如下：

	序号
	所在社区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序号
	所在社区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
	1
	香山社区
	彭德强
	430124********0038
	3
	煤炭坝镇
	吴伟民
	430124********0014

	2
	黄材镇
	郭伟军
	430124********1111
	4
	花明社区
	谢建华
	430124********0081


如对上述申报对象有异议的，欢迎举报。

公示时间：2025年9月3日起至9月9日止

举报地址：宁乡市花明北路494号住建局4楼宁乡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

举报电话：0731-878818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乡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九月三日

